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0-19 层） 

签署日期：2024 年 5 月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南昌市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之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以及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下一步，长城证券将按照相关规定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

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23南交 01”基本情况 

（一）发行主体：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三）注册文件：发行人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关于同意南昌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38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过 30.00 亿元。 

（四）发行规模：12 亿元。 

（五）债券期限及品种：品种一为 3 年期。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八）债券利率：3.89%。 

（九）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3 年 1 月 17 日。 

（十）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期为 2024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一）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6 年 1 月 17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十二）到期日：本期债券品种一到期日为 2026 年 1 月 17 日。 

（十三）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

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

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到期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四）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

务。 

（十五）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

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债项评级为 AAA。 

（十六）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七）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簿记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4南交 02”基本情况 

（一）发行主体：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三）注册文件：发行人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关于同意南昌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38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过 30.00 亿元。 

（四）发行规模：18 亿元。 

（五）债券期限及品种：品种二为 5 年期。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八）债券利率：2.85%。 

（九）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4 月 2 日。 

（十）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期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4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

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一）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二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9 年 4 月 2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十二）到期日：本期债券品种二到期日为 2029 年 4 月 2 日。 

（十三）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

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

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到期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四）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

务。 

（十五）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

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债项评级为 AAA。 

（十六）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七）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簿记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年度报告（2023 年）》，其中涉及到发行人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主要

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 

2023 年 12 月，根据南昌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陈洪海免

职的通知》（洪府字〔2023〕125 号），免去陈洪海的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职务；根据南昌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章勇等同志

职务任免的通知》（洪府字〔2023〕126 号），章勇任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本公司于 2024 年 3 月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二）本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 

因工作安排调整，本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胡江华变更为李坤，负责本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组织和协调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的相关工作，接受投资者

问询，维护投资者关系。 

李坤先生联系信息如下： 

姓名 李坤 

职位 副总经理 

联系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茶园街 1399 号 15 层 

联系电话 0791-86532070 

传真 0791-83809523 

电子邮箱 490068252@qq.com 

 

（三）其他事项 

1、子公司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赣州方通依法向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公司”

）、李桂生、方媛、于都县长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于都长运公司”）以



及江西省铭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顺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前述被告

立即向公司给付款项人民币 300.00 万元；向赣州方通给付 2018 年度业绩补偿款

人民币 1,186.98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166.18 万元；向赣州方通给付 2019 年度

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177.60 万元。 

根据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赣 01 民初

649 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新世纪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赣州方通 2018 年度业绩补偿款 1,186.98 万元

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二）被告新世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

付本公司违约金 150.00 万元；（三）被告新世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赣州方通公司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款 177.60 万元；（四）被告

李桂生、方媛对前述第一、二、三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于

都长运公司对前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被告铭顺公司

对前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 50.00%的清偿责任；（七）被告李桂生、方媛

、于都长运公司、铭顺公司依前述第四、五、六项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新世

纪公司追偿；（八）驳回原告本公司、赣州方通的其他诉讼请求。 

根据 2023 年 5 月 26 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2022)赣 01 执恢 357 号之四，于都县长运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莲花县高洲乡

高州村的三处林地作价 750.84 万元，交付赣州方通客运股份有限公司抵偿 750.84

万元债务。 

截至本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林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剩余

尚未偿还部分公司正在查找可执行财产进行追偿。 

2、子公司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华嵘保理因相关方拖欠保

理款，依法向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四起民事诉

讼，要求被告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立即向华嵘保理支付保理融资

款本金人民币 3,700.00 万元及利息，和律师费 34.00 万元；要求被告方媛立即向

华嵘保理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 2,800.00 万元及利息，和律师费 27.00 万元。 

（1）2022 年 4 月，华嵘保理收到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2020）粤 0391 民初 10025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判令：被告新世纪

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嵘保理偿还借款本金 1,700.00



万元，并支付利息 421.39 万元（利息已计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后段利息以未

还本金为基数，按照 2020 年 10 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被告新世纪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嵘保理支付

律师费 16.00 万元；被告李桂生、方媛、于都长运公司、铭顺公司、于都县荣华

客运出租有限公司对上述第 1、2 判项确定的新世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李桂生、方媛、于都长运公司、铭顺公司、于都县荣华客运出租有限公

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新世纪公司追偿；华嵘保理对被告陈林根持有的

铭顺公司 60%的股权享有质权，并有权就处分该股权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原告华

嵘保理对被告冯伟持有的铭顺公司 40%的股权享有质权，并有权就处分该股权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驳回华嵘保理的其他诉讼请求。 

华嵘保理、铭顺公司、冯伟、陈林根不服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0)

粤 0391 民初 10025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22 年 12 月 1 日，华嵘保理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2）粤

03 民终 22166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广东省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0）粤 0391 民初 10025 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广

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判决）。 

2023 年 6 月，华嵘保理收到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2022

）粤 0391 民初 9574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①被告李桂生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偿还保理本金 1,700.00 

万元，并支付利息（①自 2017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利

息为 421.39 万元；②以 1,700.00 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计至本金实际清

偿之日止）；②被告于都县长运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

限公司、江西省铭顺投资有限公司、于都县荣华客运出租有限公司对上述第 1 项

判决确定的李桂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于都县长运实业有限公司、江

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江西省铭顺投资有限公司、于都县荣华客

运出租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桂生追偿；③被告陈林根对上述

第 1 项判决确定的李桂生的债务在其持有的铭顺公司 60%股权对应的股权价值

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陈林根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桂生追偿



；④被告冯伟对上述第 1 项判决确定的李桂生的债务在其持有的铭顺公司 40%

股权对应的股权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冯伟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李桂生追偿；⑤驳回原告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3 年 4 月，华嵘保理收到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赣 07 

民初 88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偿还借

款 2,000.00 万元；二、被告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1、

以借款本金 2,00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9 月 26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期

间按年利率 13.5%计算利息； 2、以借款本金 2,00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9 月 26 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逾期利息;3.

被告已支付利息 546.53 万元可从中予以抵扣),利随本清；三、被告于都县福兴房

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华嵘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 18 万元； 四、若被告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到期未履行本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债务，原告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有权就被告钟福源持有的被告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股权{以(于市管)内股质登记设字[2017]第 13743117 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

知书记载事项为准}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优先受

偿；五、被告钟福源、李桂生、方媛对本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债务各自在

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原告深圳市华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钟福源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1）赣 07 民初 880 号《民事判决书》，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2024 年 3 月 4 日，华嵘保理收到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

）赣 07 执 39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于都县福兴房地

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钟福源、李桂生、方媛的银行存款总计 3300 万元或查封

、扣押、冻结上述被执行人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截至本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上述案件还在强制执行中。 



（2）2021 年 10 月 29 日，华嵘保理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

）粤 0304 民初 55715 号与（2020）粤 0304 民初 55722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

判决），判令被告方媛及保证人立即向原告华嵘保理支付借款本金 1,800.00 万元

、利息为 386.91 万元及律师费用 16.00 万元，合计 2,202.91 万元；判令被告方媛

及保证人立即向原告华嵘保理支付借款本金 1,000.00 万元、利息 200.41 万元及

律师费用 11.00 万元，合计 1,211.41 万元。 

鉴于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0）粤 0304 民初 55715 号《民事判决书》

已生效，且履行期限已届满，但被告仍未履行该民事判决书判定的给付义务，华

嵘保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华嵘保理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2022）粤 0304 执 22775 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认为申请执行符合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决定立案执行。2023 年 9 月 

26 日，华嵘保理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2）粤 0304 执 22775 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冻结了被执行人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持

有的赣州方通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1960 万股股份（49%的股权份额），以及轮候

查封了方媛位于深圳福田街道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2 栋 1106 房产

。2023 年 10 月收到法院评估结果通知书以及拍卖裁定书之二，将对被执行人新

世纪公司持有的赣州方通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49%股份进行拍卖，起拍价为

1,884.04 元。 

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20）粤 0304 民初 55722 号民事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3

年 1 月 19 日，华嵘保理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2）粤 03

民终 3929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子公司华嵘保理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华嵘保理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3

）粤 0304 执 12992 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认为

华嵘保理申请执行符合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决定立案执行。 

2024 年 4 月 3 日，华嵘保理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3）粤

0304 执恢 4250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

于都长运有限公司持有的赣州方通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49%的股份（共 1960 万



股）作价 1,884.04 万元过户至申华嵘保理名下，抵偿本案部分债务。上述股份

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华嵘保理时起转移。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华嵘保理账面应收于都县福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保理融资款 3,700.00 万元、应收方媛保理融资款 2,800.00 万元，已全额计

提减值。 

3、子公司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

市佳捷现代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捷控股公司”）、深圳市华智远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智远公司”）、深圳市佳捷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捷物流公司”）和张丽斌、陆叶提起诉讼，要求前述被告立即向公

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相应的利息、股权收购费和律师费等。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粤

03 民初 17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佳捷控股公司应于判决

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原告本公司 7,958.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及违约金（二）被告华

智远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原告本公司股权回购款 706.00 万元及相

应利息及违约金。（三）被告华智远公司、张丽斌对被告佳捷控股公司的上述第

一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佳捷控股公司、张丽斌对被告华智

远公司的上述第二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佳捷控股公司、华

智远公司、张丽斌连带支付原告本公司股权收购费用 26.50 万元、律师费 69.00

万元。（六）驳回原告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3 年 9 月 13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3 执 

恢 595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在诉讼阶段，公司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粤 03 民初 1703 号民事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张丽斌持

有的新余市同舟好赢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7.2657%的股权；冻结被执行人张丽斌

持有的新余市融财致胜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19.998%的股权。被执行人名下持有

的股权尚在评估中，暂无法处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账面应收佳捷控股公司股权回购款 7,956.79

万元、应收华智远公司股权回购款 706.00 万元，已全额计提减值。 

截至本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上述案件还在强制执行中。 

4、2020 年，子公司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对



深圳市佳捷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捷物流公司”）、深圳市佳捷现代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捷控股公司”）、深圳市华智远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智远公司”）和张丽斌、陆叶提起诉讼，要求前述被告立即

向公司偿还借款及相应的利息和律师费等。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9）粤 0307

民初 11376 号，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佳捷物流公

司、佳捷控股公司、华智远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本公司偿还

借款本金 906.12 万元及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借款利息 1,606.75 万元，2020

年 5 月 1 日之后的借款利息应以未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9.9%的标准支

付至借款本金付清日止。（二）被告佳捷物流公司、佳捷控股公司、华智远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本公司支付律师费 18.00 万元。 

202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20）粤 03007

破 23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经管理人调查，佳捷物流公司目前已

停止经营， 管理人已接管到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但因客观

原因无法进行清算审计工作。依据管理人对债务人现有财产的调查及接管结果，

佳捷公司的财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相关当事人亦未提出和解或重整申请。因此，佳捷物流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

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裁定宣告佳捷物流公司破产。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账面应收-佳捷物流公司 1,297.68 万元，已

全额计提减值。 

截至本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公司正在查找可执行财产进行追偿。 

5、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嵘保理因于都诚鑫建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于都诚鑫公司”）拖欠保理款纠纷事项，经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

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徐晶调解，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达成调解协议如下：1、各方

确认，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于都诚鑫公司尚欠华嵘保理融资款本金人民币

3,000.00 万元、利息人民币合计 520.99 万元，后续利息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

以未还融资款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于都诚鑫公司应按先息后本的顺序分期清偿。2、袁荣福

、曾小英、于都荣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于都诚鑫公司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

保证担保责任。3、于都诚鑫公司履行完毕上述还款义务后，各方就本案产生的

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如于都诚鑫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剩余款项

全部到期，华嵘保理可就本金人民币 3,000.00 万元及利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已偿还的部分按先息后本的顺序予以扣减。4、华嵘保理因本案支出律师费

人民币 27.50 万元，于都诚鑫公司应在协议生效之日支付至华嵘保理。5、案件

调解费人民币 1.60 万元由于都诚鑫公司在协议生效之日支付至调解员徐晶。 

经各方申请司法确认上述调解协议，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了

（2020）粤 0391 民特 265 号和（2020）粤 0391 民特 26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上

述调解协议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拒

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调解协议书生效后，被执行人于都诚鑫公司仅向申请执行人华嵘保理支付律

师费 27.50 万元、利息 400.00 万元，之后并未履行调解协议书中确定的应尽义务

。 

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华嵘保理向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交《

执行申请书》，申请责令被执行人于都诚鑫公司、袁荣福、曾小英、于都荣鑫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华嵘保理支付保理融资款本金 3,000.00 万元及

利息，以及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和执行费用。2021 年 11 月 19 日

，华嵘保理收到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1）粤 0391 执 4253 号和粤

0391 执 4255 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华嵘保理-于都诚鑫公司账面应收保理款本金

3,000.00 万元，已全额计提减值。 

截至本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公司正在查找可执行财产进行追偿。 

6、2023 年 9 月，子公司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收到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

民法院（2023）赣 0404 民初 2909 号《应诉通知书》，九江市交通运输局因武

宁县沙田新区客运站对价纠纷事项对公司提起诉讼。2023 年 11 月 28 日，九

江市交通运输局于向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提出对第三人江西恒中实业

有限公司的撤诉申请，同日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变更后诉讼请求为“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武宁沙田新区客运站主站房、修理厂、附属设备，及其他资产

对价共计 3,506.17 万元。” 

2024 年 1 月，公司收到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2023）赣 0404 民

初 290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九江市交通运输局撤回对第三人江西

恒中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截至本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无法判断该

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7、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行签

订了以《昌景黄铁路南昌东站站房合作建设出资协议》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付

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不超过 5,000.00 万元整。保函有效期为自收到申请人提供

的项目取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对昌景黄铁路项目下南昌东路站房扩建

至 10 万平方米批复之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失效。 

8、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东延及 2 号线东延工程土建施工项目 01 标

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20,682.53 万

元，保函有效期为 2022 年 8 月 26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除法

律效力。 

9、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东延及 2 号线东延工程土建施工项目 02 标

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6,018.05 万元

，保函有效期为 2022 年 8 月 26 日至 2025 年 6 月 28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除法律

效力。 

10、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东延及 2 号线东延工程土建施工项目 03 标

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6,767.34 万元

，保函有效期为 2022 年 8 月 26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除法律

效力。 

11、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东延及 2 号线东延工程土建施工项目 04 标



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4,946.24 万元

，保函有效期为 2022 年 8 月 26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除法律

效力。 

12、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昌北停车场施工、2 号线东延枫下停车场施工

及南昌东站站房以西地铁土建施工项目 02 标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

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5,644.62 万元，保函有效期为 2023 年 2 月 2 日

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除法律效力。 

13、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昌北停车场施工、2 号线东延枫下停车场施工

及南昌东站站房以西地铁土建施工项目 01 标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

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2,948.77 万元，保函有效期为 2023 年 2 月 2 日

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除法律效力。 

14、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昌北停车场施工、2 号线东延枫下停车场施工

及南昌东站站房以西地铁土建施工项目 03 标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

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1,680.51 万元，保函有效期为 2023 年 2 月 2 日

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除法律效力。 

15、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工程及 2 号线东延工程主变电站及外线施工项

目 01 标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1,999.97

万元，保函有效期为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

除法律效力。 

16、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签订了《南昌轨道交通 1 号线北延工程及 2 号线东延工程主变电站及外线施工项

目 02 标合同文件》为主合同的《见索即付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1,320.50

万元，保函有效期为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担保到期自动解

除法律效力。 

17、徐良诉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昌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 

2016 年 4 月，徐良（原告）与江西昌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

万公司”）签订了《项目经营内部承包合同》，之后徐良作为昌万公司授权代理

人，以昌万公司名义分别与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轨道交通工程

有限公司签订了土方开挖工程承包合同和土石方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提供建设工

程施工劳务。2023 年 9 月，原告向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各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 16,309,542.00 元施工款项及逾期付款利息，并判令被告

承担案件诉讼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18、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起诉

丁蓓、王林、徐驰、镇江市佳钦商贸有限公司、王磊、赵忠新、常州佳钦商贸有

限公司、常州金坛玉见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廊坊中油华通油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钦城能源有限公司、江苏盈丰收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统称“被告”）的合

同纠纷一案，南昌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起诉被告返还款项及资金占用费，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19、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南昌轨道能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起诉

中油广西田东石油化工总厂销售有限公司、中油广西田东石油化工总厂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20、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供应链公司起诉被告中油广西田东石

油化工总厂有限公司、中油广西田东石油化工总厂销售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供应链公司返还款项 290,000,000.00 元，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供应链公司收回前述部分款项，仍有 182,000,000.00

元款项及逾期利息、诉讼费未收回。 

21、子公司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就绳金塔外立面改造工程与北京市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三建”）发生合同纠纷，经南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中谊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谊（

2023）009 号《建筑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载明南昌市绳金塔文化旅游综合开

发项目（II-Ⅰ期改造）工程造价总价值 2808.42 万元，旅游集团累计已向北京三

建支付 1200 万元，尚有 1608.42 万元未支付。该案件目前北京三建正在提请上



诉。 

22、下属子公司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涉诉重大案件 5 起，分别为：

我司诉江西永丰县鑫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标的金额

3182.97万元；我司诉江西天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标的金额 2000

万元；我司诉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赣州绿地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南昌绿地

申荣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标的金额 1800 万元；熊玉保、陶香保

诉我司、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标的金额 598.88 万元

；周平华诉赣州市章贡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代位权纠纷案，标的金额

220 万元，我司作为第三人涉案。 

23、子公司南昌南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一笔借款给江西金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剩余本金 4900 万元，目前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已收到判决书，南水

胜诉，正在执行阶段。 

该项目现有以下保全资产： 

保全资产：（1）江西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注册资本金 10000

万元）（2）厦门南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股权（注册资本金 5760 万元）（

3）北京里士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4）江西

新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5）南昌新悦再创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6）南昌丰卓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7）江西力睿置业投资有限

公司 100%股权（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8）武汉长信力合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注册资本金 3000 万元）； 

查封现金：39677.26 元。 

保全资产：江西金越 5 间商铺租金约 200 万元/年  

保全资产：保全新力置地对厦门南水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的 1790 万元到期

债权。 

综上，执行后，预计取得的资产可覆盖借款本息。 

2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诉被告江西泰耐克国际大

酒店有限公司、江西盛德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祥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司子

公司南昌南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水集团）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南



水集团需承担以 26497.03 万元借款本金为计算基数，45%的连带清偿责任。南水

集团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给予 3 个月调解期。目前尚在和解方案沟

通过程中。 

25、子公司江西省金控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江西中新能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标的为 2,738.41 万元及利息，目前进展为法院已受理，准备组织调解

。 

26、南昌腾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汉氏贵金属有限公司案件标的

为 12,368.6 万元及利息。南昌腾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文昊新材料有

限公司案件标的为 21,612.9 万元及利息。目前两个案件已判决，一、二审判决支

持腾邦公司诉讼主张。目前已申请强制执行。 

27、子公司南昌市水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厦门联创世纪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贷款合同纠纷，案件标的为本金为 43,143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的利

息、罚息暂计 7,689.29 万元。2024 年 1 月 22 日开庭审理。目前，正在与王建祥

方协商和解事宜，如未达成和解，本案将择期判决。 

28、子公司南昌市水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鼎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与厦门联创世纪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纠纷，案件标的为业绩补偿款

10,799.14 万元、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违约金 3,941.69 万元。2023 年 9 月 22

日收到受理通知书，案号为（2023）赣 01 民初 607 号。目前，正在与王建祥方

协商和解事宜，如未达成和解，本案将择期开庭。 

29、子公司南昌市水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西垒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

贷款合同纠纷，经南昌中院审理终结并作出（2017）赣 01 民初 9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借款本金 5000 万元，利息按年利率 15%计算复利。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

该生效判决，水投投资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向南昌中院申请执行，该院以（2019

）赣 01 执 343 号立案受理，水投投资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向南昌中院申请恢复

执行，案号为（2023）赣 01 执恢 49 号。现该案已终本执行。该案已回款 5500

万元，待回收借款本金 1220 万余元及相关利息。目前，水投公司正在对查封资

产进行处置。 

30、子公司南昌市水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西福泰通达物流有限公司委托

贷款合同纠纷，经南昌中院审理终结并作出（2017）赣 01 民初 9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利息按年利率 18.25%计算。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该

生效判决，水投投资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向南昌中院申请执行，该院以（2019

）赣 01 执 344 号立案受理；该院未执行到被执行人财产之后，以未发现被执行

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了本案的执行程序；2024 年 2 月，经水投投资公

司申请，该院又以（2024）赣 01 执恢 17 号恢复执行。目前，水投公司正在对查

封资产进行处置。 

31、子公司南昌市水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西东方龙陶瓷艺术品投资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被告东方龙欠付本息合计 2,670.24

万元，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以 2000 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计算利

息。后东方龙逾期支付，水投投资于 2021 年 7 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目前该案经南昌中院强制执行阶段，以收回债权 1,484.36 万元，拍卖查

秋阳抵押房产所得款 60.38 万元。 

32、子公司南昌水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西华良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工

纠纷，案件标的借款金额 66,628 万元。目前，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33、子公司深圳唯恩枫和置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城开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标的借款本金 34,000.00 万元。二审已判决，该项目已保

全 3 块土地，合计面积 184020m²，该土地已抵押至我司。 

34、子公司深圳唯恩枫和置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新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标的借款本金 28,000 万元。目前，一审未开庭。 

35、子公司深圳唯恩枫和置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漳浦联创投资有限公

司商品房包销代理合同纠纷，诉讼主张返还包销保证金 20,444.56 元及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逾期利息 726.89 万元、支付销售收益 2,135.98 万元及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逾期利息 79.01 万元。本案进入诉前调解，案号为（2023）粤 03

民诉前调 15065 号。目前，正在与王建祥方协商和解事宜，如未达成和解，本案

将进入诉讼阶段。 

36、子公司南昌水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纠纷，案件标的 6,500 万元。目前，仲裁尚未开庭。 

37、子公司深圳唯恩枫和置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供安盈实业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截止起诉之日，尚欠本金 29,999.18 万元，利息 2,249.93



万元，违约金 5,380.23 万元，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 367.56 万元。目前，一审未

开庭。 

38、子公司江西南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赣州申荣置业有限公司定向债投资

协议纠纷，案件本金 1.5 亿元及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的利息、罚息 1,314.29

万元，共计 16,314.29 万元。案件已经立案，并已完成诉讼保全，因各方正处于

调解过程，并初步达成调解协议，故暂未定开庭。 

39、子公司江西南旅投资集团贸易有限公司与河源市福新创建有限公司债权

纠纷。福新公司拖欠的未偿还本金为 7 ,435.81 元，拖欠的自 2023 年 9 月 20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4 日期间的投资收益为 182.18 元以及自 2023 年 12 月 5 日之后

的投资收益。现该案处于立案审查中。 

40、子公司南昌水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深创智能集团有限公司、武

汉同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利川市荷花建材有限公司、武汉天喻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伙合同纠纷。本案标的金额 18,423.10 万元。本案由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立案受理，处于诉讼前调解阶段。 

41、子公司南昌市水富君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赣州春雨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本案标的金额 1760 万元。目前正在进行明确诉讼策略、拟

定诉讼文书等诉前准备工作。 

42、子公司聚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熙衡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保理业务纠

纷，本案标的金额 800 万元，预期违约金 183.48 万元。目前本案二审已开庭未

判决。 

43、子公司南昌南旅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朝晖城市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供应链服务协议纠纷，案件标的金额 2100 万元，供应链公司已对抵质押

担保财产进行保全。案件 2024年 1月 17日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4

年 4 月 9 日在南昌中院已开庭，正在等待法院判决。” 

如有未尽事项，详见发行人 2024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 年）、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审计报告。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长城证券作为“23 南交 01”、“24 南交 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

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的相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长城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 

四、投资风险提示 

长城证券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注意投资风险，并做出独立

判断。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丁锦印 

联系电话：15950519217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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